
同教〔2026〕14号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关于发布2026年同安区中小学校社会事务

进校园活动清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各中小学校、教育局机关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关于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工作要求，坚决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聚焦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主责主业，切实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我局对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项目进行梳理、精简和归并，并经审核确认，将2026年同安区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事项予以公布。
各单位、各学校要严格落实清单管理，除法律法规规定、党委政府、上级教育部门要求开展之外，未列入清单的活动项目不得开展。党委和政府统一安排部署的维护稳定、扫黑除恶、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禁毒防艾等专项工作原则上每学年不超过2次；文明、卫生、绿色、宜居、旅游等城市创优评先活动原则上每学年不超过1次；杜绝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务进入校园。学生安全教育、法治教育、诚信教育、食品卫生教育等，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党委政府和上级教育部门要求，依据相关教学指导纲要和规定学时要求，统筹纳入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安排，不另列为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项目。列入清单的进校园活动，牵头实施单位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
请各单位、各中小学校结合工作实际，对照清单项目按有关要求开展活动。
附件：2026年同安区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清单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2026年2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6年同安区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清单

	序号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教育局
责任科室
	开展时间/频次
	开展方式
	对象范围
	文件依据

	1
	闽南文化进校园
	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区文联
	德育保卫科
	常态化开展
	培训和讲座
	全区中小学生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资助系列实施细则》

	2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活动
	区文明办
	德育保卫科
	一学年1次，每次不超过1周
	社会事务工作
	全区中小学师生
	厦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要点

	3
	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核心知识调查
	区卫健局
	德育保卫科
	全年1次，于下半年开展
	问卷调查
	全区中小学校（每个学段抽1所）
	《关于印发2025年厦门市同安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与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厦同卫疾控〔202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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